
附件二、資料格式

<自評報告>

(標題)

○○年度○○管制計畫「○○○○○○○(計畫名稱)」自評報告

主辦機關(單位)：○○○○○○○

(內文)

一、計畫經費決算資料

(一)資本門預算                                            單位：千元

實支數(2) 應付未付數(3) 節餘數(4) 合計(5)＝(2)+(3)+(4)全年度可支用預

算數(1) 進度(2)/(1) 進度(3)/(1) 進度(4)/(1) 進度(5)/(1)

(二)經常門預算                                            單位：千元

實支數(2) 應付未付數(3) 節餘數(4) 合計(5)＝(2)+(3)+(4)全年度可支用預

算數(1) 進度(2)/(1) 進度(3)/(1) 進度(4)/(1) 進度(5)/(1)

(三)總經費(經常門與資本門合計)                            單位：千元

實支數(2) 應付未付數(3) 節餘數(4) 合計(5)＝(2)+(3)+(4)全年度可支用預

算數(1)
進度(2)/(1) 進度(3)/(1) 進度(4)/(1) 進度(5)/(1)

二、成績評定(評分以1-100顯示)

評核指標 權數(％)
自評
分數

自評評分說明

一、行政作業 10

(一)表報提報作業 2

1



(二)進度控制情形

與結果

4

(三)年度目標之挑

戰性與明確性

2

(四)計畫管制作為 2

二、經費運用 30

1預算控制情形 10

2資本支出預算控

制結果

20

三、年度目標達成情

形

40

(依年度作業

計畫訂定)

四、指定指標達成情

形

15

(依年度作業

計畫訂定)

五、特殊績效 5

自評總分

2



三、自評總結

(一)優點

(二)缺點

(三)自評意見

四、附錄

上年度評核意見研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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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核報告>

(標題)

○○年度○○管制計畫「○○○○○○○(計畫名稱)」初核報告

主辦機關(單位)：○○○○○○○

主管部會：○○○○○○○

(內文)

一、成績評定(評分以1-100顯示)

評核指標
權數
(％)

自評
分數

自評評分說明
初核
分數

初核評分說明

一、行政作業 10

(一)表報提報作業 2

(二)進度控制情形
與結果

4

(三)年度目標之挑
戰性與明確性

2

(四)計畫管制作為 2

二、經費運用 30

1預算控制情形 10

2資本支出預算控

制結果

20

三、年度目標達成情

形

40
(依年度作業
計畫訂定)

四、指定指標達成情

形

15
(依年度作業
計畫訂定)

五、特殊績效 5

初核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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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核總結

(一)優點

(二)缺點

(三)初核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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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評報告與初核報告內文撰寫說明

一、計畫經費決算結果：

1. 應依年結束後各項經費決算結果填載支用情形。

2. 本資料將依部會別及計畫別產製各項管制計畫之預算執行結果一覽表，請各

主辦機關(單位)依計畫實際預算內容及決算結果確實填載。

3. 各欄位定義請參閱本規定附表1說明。

二、「成績評定」：

(一)將各項指標實際達成情形與附表(一)與(二)設定之各項衡量標準比較後，將

自評或初核分數，以1至100整數填入分數欄位，並於評分說明欄位說明評給

該分數之理由。

衡量標準未以執行數據為衡量依據者，應先行審酌該指標實際達成情形判

斷分數組位置，再依工作內涵及執行細項判斷實際應得分數。

衡量標準以執行數據為衡量依據者，以實際執行結果之數據判斷該項指標

分數。

例1：如評核指標計畫管理之進度控制情形與結果，受評計畫曾於5月、6月、

8月落後4％、7％、7％，全年平均落後1.5％，屬於衡量標準中「79－

70」分數組部分，其衡量標準之等級級距計2％(1％－3％)、分數組級

距10(79至70可分為10個分數)，得77.5分，即70+【（3-1.5）×10/2】

=77.5。

其計畫方式為：

分數組下限＋【（衡量標準上限-差距目標值）×              】

例2：同前項，在衡量標準中「59以下」分數組部分，若未達預定進度且年度

進度平均落後超過5％時，以59分為基準向下核扣分數，當未達預定

進度值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則扣1分，最低分為1分。

(二)各評核指標項目權數配置應與作業計畫一致(總數為100)，成績計算公式為

：

6

(各評核指標成績×各評核指標權數)之加總總和
成績＝

100

分數組級距
           
衡量標準級距



(三)年度目標達成情形及指定指標應依原訂衡量標準予以評分，如有數項目標，

應分項評定，目標項下有分項目標者，亦應逐項評定。

(四)計畫執行過程中因不可抗拒之特殊因素致評核指標無法順利達成者，主辦機

關(單位)得於評分說明載明具體事由，經審核認定後，依個案衡酌情形於初

核或複核階段加計分數。

三、「自評(初核)總結」：

(一)分「優點」、「缺點」、「自評(初核)意見」以文字分條敘述。

(二)優點、缺點應就計畫評核結果所認定之優缺點分條扼要敘述，並提出具體事

實，不能僅作原則性、一般性之敘述。

(三)自評(初核)意見應就計畫執行結果，提出具體之改善措施或策進作為，以提

昇計畫整體績效。

(四)初核總結中「優點」、「缺點」、「初核意見」將自動納入複核報告，請詳

實填載。

四、「附錄：上年度評核意見研處情形」：

本欄位將由系統帶出上年度複核機關評核意見，請機關在辦理自評作業時，就

該意見提出改進情形。施政計畫未列入上年度列管者，本欄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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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核報告>

○○年度「○○○○○○○(計畫名稱)」複核報告

優點 (由初核報告相關欄位載入)

缺點 (由初核報告相關欄位載入)

初核意見 (由初核報告相關欄位載入)

主管
部會
初核
結果

初核總分 (由初核報告相關欄位載入)

複核意見

複核
結果

複核總分或
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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